茂名市电白区妇幼保健院影像诊断远程会诊医疗协同服务项目需求书
一、项目概况

为响应《“健康中国 2030” 规划纲要》等政策要求，优化医疗资源配置，提升影像诊断服务效率与精准度，茂名市电白区妇幼保健院（以下简称 “甲方”）此前与第三方服务商合作开展影像诊断远程会诊医疗协同服务，现结合医院 “三甲” 建设及智慧医疗发展需求，拟继续通过采购引入具备相应资质的第三方专业机构，提供一体化影像诊断远程会诊协同服务，保障院内及跨机构影像数据共享、远程会诊、智能分析等业务高效开展。

二、项目要求

（一）项目总体目标

在国家远程医疗服务政策指引下，通过“医院保医疗质量、企业供技术服务”零资金合作模式，打造技术领先、流程规范、安全高效的影像诊断远程会诊医疗协同服务样板。实现疑难影像病例精准诊断、基层影像诊断能力提升、患者就医成本降低、医院影像学科影响力同步提升的目标。拟通过服务创新提升差异化竞争力，计划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盘活影像科现有资源，提高诊断效率与质量，并以影像科为核心，联动临床各科室构建覆盖影像检查、远程会诊、报告解读指导、数据追溯全流程的医疗协同发展模式。

（二）服务对象

茂名市电白区妇幼保健院以及开展跨机构远程会诊时的合作医疗机构相关医护人员。不直接面向患者，仅为我院及合作医疗机构提供服务支持。
（四）服务内容及期限
1.服务期限1年。

2.系统设计必须从实际出发，尽可能利用现有的网络条件和已有投资，在满足现有需求的同时，能够保证随着网络和技术的发展，支持平滑升级和扩容，有效保护投资。并能根据后续需求的变化和业务的发展，灵活支持各种业务的叠加和融合，满足未来业务的需求。

3.远程会诊医疗协同服务系统要求：

1）支持医院影像云存储、三维影像处理、远程会诊等一体化服务。

2）云计算能力、数据处理能力和云存储能力可实现动态弹性扩容、协作共享、快速访问。

3）云影像系统搭建在性能稳定的超大数据中心。

4）系统采用高性能虚拟化服务器集群，满足医院的影像大数据传输及应用；支持在院内、院外不同终端（PC、手机、平板），随时可以实时进行影像应用，有效帮助提高医生的疾病诊断准确率和工作效率。

5）系统符合国家信息安全等级保护的政策要求。

6）支持远程会诊中由高端影像设备产生的全DICOM医学影像数据，具备图像处理及分析功能，全面满足放射科的专业应用；具备图像的快速显示，可以对图像进行2D查看，并进行测量、窗宽窗位调整、CT值测量、放大缩小、对比等基本功能。高级影像处理：MPR（任意平面、任意角度重建）、MIP(最大密度投影)、MinIP(最小密度投影)、RayIP（平均密度投影）、平面重建、曲面重建、VR（容积重建）、一键式CTA提取、血管分析、钙化积分分析、全肺重建、自动去骨、多平面多曲面处理图像、MRA分析、图像拼接等高级功能。

7）支持移动影像调阅，满足医护人员通过手机、iPad等移动设备应用。

8）支持DICOM医学影像实时算法。

9）支持冠脉分析功能，可以一键提取心脏冠脉，进行冠脉树分割和计算。

10）支持图像融合功能，包括PET-CT、PET-MR，以热力图的形式进行展示，可以进行定量化、半定量化分析。

11）支持MR弥散张量成像功能，并可以对感兴趣区域的纤维束的生成。

12）单个患者影像显示图像（500幅以内）调阅响应时间不超过10秒，保障应用科室业务需求。

13）保障网络全程通畅稳定，具备高效的数据传输技术，确保影像数据（含全 DICOM 医学影像）快速、无损耗传输至合作医疗机构，避免因网络卡顿、传输延迟影响诊疗效率。
14）投入使用后所产生的全部用户数据所有权归医院方，任何其他方无权占有和用作其他方面。

15）图像上传效率：供应商需对系统上传功能进行技术优化，单个患者图像上传完成时间 10 分钟以内，确保数据传输高效快捷，不影响后续诊断流程推进。

16）完善患者历史影像关联功能：系统可支持自动关联同一患者的所有历史影像报告及检查图像，方便医师随时调阅既往数据进行病情对比；同时可提供手动关联功能，医师可在阅片系统中自主关联患者不同检查时间的图像序列，全面掌握患者病情变化轨迹。

17）优化报告初诊与审核流程：报告初诊和审核功能在同一页面完成，减少操作跳转；支持分别设置初诊权限和审核权限，确保报告审核流程规范可控。

18）手机 APP 审核功能：合作医疗机构无诊断组值班或二线医生的实际情况下，供应商可开通 “手机APP” 的报告审核功能，确保审核医师可通过手机端随时随地处理紧急影像报告，实现应急诊断服务无缝衔接，保障患者诊疗需求及时响应。

19）售后运维运营维护期间，提供7×16小时热线电话、远程网络、在线等服务方式。

三、供应商资质要求
1.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的法人或其他组织。

2.具有提供服务的能力（具有相应的资质）：

投标人须具备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或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提供相关证明文件加盖投标人公章；（注：若所投产品属于第三类医疗设备，则提供《医疗器械经营企业许可证》或《医疗器械生产企业许可证》，属于第二类医疗设备，则提供《二类医疗器械经营备案凭证》。）

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 

4.具有履行合同所必需的设备和专业技术能力； 

5.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6.参加采购活动前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

